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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进和规范县供电企业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 

（国家经贸委 2000 年 10 月 13 日发布 国经贸电力[2000]第

971 号） 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批转国家经贸委关于加快农村电

力体制改革加强农村电力管理意见的通知》(国发[1999]2 号)精神，

推进和规范县(合县级市、区，下同)供电企业改革，建立现代企业

制度，规范农村电力市场秩序，减轻农民用电负担，提高县供电

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，促进农村电气化事业和农村经济的发

展，现提出以下意见。 

一、县供电企业都要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，要坚持县为实

体、一县一公司和县乡(镇)电力一体化管理的原则，原则上一县一

个供电营业区。各地区要按照国家经贸委批复的农村电力体制改

革实施方案，加大改革力度，加快改革步伐。 

二、直供直管县供电企业和上划省电力公司直接管理的县供

电企业，要改革为省电力公司的子公司。国家电力公司要加快子

公司改革的步伐，首先要加快子公司改革的试点工作，年内要完

成试点县的改革，并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全面推开直供直管

县供电企业的改革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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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趸售县供电企业在上划直接管理过程中，省电力公司要

规范运作，加强企业内部管理，进行财务并帐和统一核算。各地

方政府和电力企业要创造条件，积极配合，做好交接工作，并共

同安置好分流人员，共同处理好债权、债务。与电网建设无关的

债权、债务，由当地政府负责处理。 

四、趸售县供电企业由省电力公司代管的，应按照国家经贸

委办公厅《关于转发国家电力公司关于趸售县供电企业代管办法

(试行)的通知》(国经贸厅电力[1999]103 号) 要求进行规范代管，

要注意防止重代管、轻管理的问题发生。 

五、县供电企业的代管是一种过渡形式。代管期间，当地政

府和省电力公司要积极创造条件，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，

尽快进行公司制改革。具备条件的趸售县供电企业，也可直接组

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。 

六、趸售县供电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革时，要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公司法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国家关于农村电力体制

改革的有关文件精神规范操作。公司组建后，继续执行国家或地

方有关趸售县的政策。 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206


